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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為利民眾依地籍清理條例申辦土地繼承登記及部分繼承人

申領地籍清理土地價金，得向戶政機關請領他繼承人之戶

籍資料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依說明二辦理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部105年5月24日台內戶字第1051251727號函及104

年第2次地籍清理業務工作會報新北市政府提案決議辦理，

隨文檢送該函影本1份。

二、本部前開函說明三敘及「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公

告為地籍清理之土地或建物」1節，倘民眾確有需求，請

協助提供公告資料，以利其併同辦理繼承登記之相關證明

文件，持向戶政機關請領他繼承人之戶籍資料，俾促進地

籍清理業務之推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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